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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消防处 

第 3 级消防装置承办商计算机化笔试 

考生须知及守则 
 
 

(一) 台风／天气恶劣时的安排 

 

考试前已发出热带气旋警告或暴雨

警告 

考试安排 

3 号信号或黄色暴雨警告 

 

 考试将如期举行。 

 倘若天文台有可能发出 8 号信号或红/黑色

暴雨警告，考生应留意香港考试及评核局(考

评局)在电台、电视台或考评局网页的宣布。 

红色暴雨警告 考生应留意考评局在电台、电视台或考评局网页

的宣布。 

8 号或以上信号/黑色暴雨警告 考试将会延期举行 

 如考评局宣布学校停课，并不代表其他考试亦会同时取消；如考评局宣布所有「公

开考试」取消，则第 3 级消防装置承办商笔试亦会同时取消。关于延期或取消考试

的消息会于开考前 2 小时宣布。考生可致电考评局热线 3628 8702 查询台风／天气

恶劣时的考试安排。 

 

考试进行中发出热带气旋警告或暴

雨警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考试安排 

除非试场主任认为试场情况有危险，否则考试将

按原定时间继续进行。 

 

 

(二) 一般守则及数据 

 

(1) 每场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，共有 45 条选择题。 

 

(2) 考生应小心核对准考单上的数据。如发现错误，请尽快通知本处消防装置承办商注

册组(电话：2733 7612)要求更改。 

 

(3) 考生须于准考单上注明的报到时间到达试场。试场主任可拒绝迟到考生参加考试。 

 

(4) 试场不会提供泊车设施，考生应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往返试场。 

 

(5) 考生须于进场前出示身份证/护照及准考单。在考试进行期间，考生亦须将香港身份

证／护照及准考单放在桌面，以备监考员查阅。试场主任可拒绝没有携带准考单或

香港身份证/护照的考生进入试场。 

 

(6) 除列于上文（5）的物品外，考生须将所有个人物品存放在试场主任指定的贮物柜内，

并须关掉所有电子通讯器材。考试进行时，考生不得从贮物柜内取出任何物品。 

 

(7) 考生应试时将获编派一台个人计算机。考生获派计算机编号将列明于准考单以及张

贴于试场入口的座位表上。 

 

(8) 考生不得在试场内吸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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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考试进行中应注意事项 

 

(1) 考生可于开考前试用计算机以熟习考试模式。 

 

(2) 考生将获派一张草稿纸。考生若需更换草稿纸，监考员将会先收集原有的草稿纸，

再派发新的草稿纸予考生。考生须在所有获发的草稿纸上写上考生编号。所有分发

给考生使用的物品必须于考试完毕时交还监考员。 

 

(3) 考生须检查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考生姓名，以确定是否获分配正确的计算机应考。

然后，考生须输入香港身份证/护照号码首 4 个数字(以报考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为

准)。 

 

(4) 考生须细阅及遵照计算机屏幕上的指示。考生须使用鼠标之箭嘴，指到认为正确的

答案圆圈内单击，以点选答案，草稿纸上书写之任何文字或图表将不获评阅。 

 

(5) 考试进行期间，考生可随时按「说明」或「备注」查看有关指示，但考试定时器将

不会停止运作。 

 

(6) 考试定时器将在考试完结前的 15 分钟及 5 分钟闪动 15 秒。 

 

(7) 考生若于指定完卷时间前完成考试，可按屏幕右下角「终止考试」按钮。当考试总

结连同覆览栏出现时，考生可再确定是否希望终止考试。惟必须注意当「确定终止

考试」被按下后，考试实时结束，考生将无法继续作答。 

 

(8) 除非得到监考员同意，否则考生在考试期间不得离开试场。获准暂离试场考生将不

获延长考试时间。考生若被发现携带任何物品离开试场或带回任何物品，其考试资

格可能会被取消。 

 

(9) 考生如需早退，只可以在开考 15 分钟后至考试结束前 5 分钟内向监考员提出。考生

在得到监考员同意前，不准随意离开座位。 

 

(10) 试场内不准饮食。 

 

 

(四) 考试终结时应注意事项 

 

(1) 考试完毕后，考生可于屏幕上得知临时考试结果(「及格」或「不及格」)。考生亦

可于离场前向试场主任或监考员索取临时成绩通知单。 

 

(2) 在监考员将所有考试物品收集妥当，并宣布考生可离场前，考生必须保持安静，不

准随意离开座位或走动。 

 

(五) 违反考试规则 

 

考生须注意下列行为有违考试规则，可引致取消考试资格: 

 

(1) 在考试前得悉试题内容。 

 

(2) 考试时抄袭携入试场的笔记、书籍、电子工具内载的数据或其他考生的作业〔注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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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被发现随身携带未经许可的物品，或在桌面/桌内放置该类物品，将视作意图作

弊，构成取消考试成绩的理由〕。 

 

(3) 考试时意图或以任何方式与试场内或试场外人士通讯。 

 

(4) 意图将试场内供应的考试用品携离试场。 

 

(5) 意图将考试用的计算机作其他未经许可的用途。 

 

(6) 意图以任何形式将试题带离试场。 

 

(7) 冒充或托人代考。 

 

(8) 蓄意妨碍或滋扰其他考生。 

 

(9) 不遵从考试主任或监考员的指示。 

 

(10) 未经考试主任或监考员许可在考试完结前离开试场。 

 

警告：冒充或托人代考皆属刑事罪行，一经证实，有关人等可被检控。 

 

 

(六) 成绩通知书 

 

本处核实考生的成绩后，将于考试日期的一个月内发信通知考生正式考试结果。 

 

 

(七) 查询 
 

如有查询，请与本处消防装置承办商注册组联络： 
 

电话：2733 7612 / 2733 7617 
 

传真：2367 3631 
 

电邮：LcpoLic2@hkfsd.gov.hk 
 

 

 

香港消防处 

二零一五年三月 
 


